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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4738         证券简称：民祥医药         主办券商：东海证券 

 

天津民祥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股份登记完成后公司股东持股情况变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基本情况 

天津民祥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年 2月 3日召

开的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天津民祥生物医药股份有

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的议案》等相关议案。2023 年 3 月

30 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认为公司股票定向发行符合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股票定向发行要求，并向公司出具了《关于同意天津

民祥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的函》（股转函[2023]663 号）。目前，

公司已办理新增股份登记手续，公司本次定向发行的新增股份共计 18,552,874

股将于 2023年 5月 12日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其中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8,552,874 股。公司总股本将由 119,792,726 股增加至

138,345,600股。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十五条规定：“因公众公司向其他

投资者发行股份、减少股本导致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出现

本章规定情形的，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履行披露义务。公众公司应当自完

成增加股本、减少股本的变更登记之日起 2 日内，就因此导致的公司股东拥有权

益的股份变动情况进行披露。”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第五十二条规

定：“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所持股份占挂牌公司总股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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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每达到 5%的整数倍时，投资者应当按规定及时告知公司，并配合挂牌公司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挂牌公司应当及时披露股东持股情况变动公告。挂牌公司投

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

标准的，应当按照规定履行权益变动或控制权变动的披露义务。投资者及其一致

行动人已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的，挂牌公司可以简化披露持股变动情况。” 

1、本次股票发行导致未参与本次发行的原持股 5%以上股东的持股变动情况

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天津凯尔翎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

致性行动人刘万里 
30,727,982 25.65 30,727,982 22.21 

湖州瑞莱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2,882,966 10.75 12,882,966 9.31 

双峰中钰锦泉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及其一致行动人宁波市

鄞州钰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达孜县中钰黄山创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双峰县

中钰恒山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3,062,933 10.90 13,062,933 9.44 

北京新鼎荣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新余新鼎啃哥拾伍号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其一致

行动人北京新鼎荣盛资本管理有

限公司－西藏新璟鼎泽创业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

新鼎荣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8,020,000 6.69 8,020,000 5.80 

2、本次股票发行导致参与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东的持股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九瑞健康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一

致行动人北京九瑞天诚投资有

限公司 

10,752,688 8.98 20,029,125 14.48 

杭州泰珑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杭州泰鲲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 0.00 9,276,437 6.71 

二、其他事项说明 

1、本次公司股东权益变动情况不会导致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第一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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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2、本次公司股东权益变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公司信息披露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进行披露。 

特此公告。 

 

天津民祥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5月 8日  


